《惠阳区财政局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
管理办法》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加强区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管理，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优化资产配置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，根据《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35号）、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36号）、《惠州市财政局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惠财资〔2013〕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的实际，修订《惠阳区财政局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（下称《处置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修订《处置办法》目的意义
修订《处置办法》，是为了促进我区国有资产管理向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方向发展，进一步加强我区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的管理，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提高资产使用效率。
二、《处置办法》主要内容
《处置办法》共分四章“总则、资产处置程序、资产处置资料、监督和管理”内容，针对惠阳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处置行为，分别从适用对象和行为、处置程序和提交资料、后续监督和管理方面作了详细的规定。
三、《处置办法》修改要点
（一）本《处置办法》是在《惠阳区区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下称《暂行办法》）基础上进行修订的，对其细节作了补充和完善，主要变化如下：
1.调整适用对象。《处置办法》适用对象扩大为区各级行政事业单位，原《暂行办法》适用对象是区直行政事业单位。
2.《处置办法》资产处置行为在原《暂行办法》的无偿调拨、报废、出售、报损、置换5种行为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外捐赠方式，补充报废（淘汰）方式。
3.按内容分章节，增加条款。《处置办法》共分四章，增加第三条，增加“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”、“资产管理部门”、“统收统管”、“非统管资产”专有名词解释，并单独列为第三条，其他条款往后推移。
增加第十八条，明确“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，可参照本办法执行。”
4.细化资产处置时应提交的资料审核材料。如房屋拆除、报损、提前淘汰、对外捐赠等。
5.增加审核机构。本办法对公务用车报废，增加区发改局审核；对计算机报废增加区经信局审核。
6.增加《惠阳区行政事业单位常用固定资产使用更新年限表》，明确各类办公设备更新年限。
7.调整和补充完善其他条款，使本办法内容更完整，细节更详实，操作性更强。
（二）本《处置办法》与《惠州市财政局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（下称《市资产处置办法》）差异：
1.资产处置审批权限条款不同：
我区《处置办法》的资产管理分为统管资产和非统管资产，处置审批程序中的申请、审核涉及区财政局和区国资办；审批权限不分类别统一审批权限，50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报区政府审批；包括镇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审批。
《市资产处置办法》无统管资产和非统管资产之分；审批权限分类别、分金额审批，100万元以上的资产处置报市政府审批；不包括镇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审批。
2.适用对象不完全一样。我区《处置办法》适用区行政事业单位，包括乡镇单位；《市资产处置办法》适用市直行政事业单位，不包括乡镇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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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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